
学习安全法规，落实主体责任
（习近平论安全与安全法规解读）

【课程大纲】

第一讲 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

1、典型事故分析

从事故案例分析了解现行安全管理的困局

从当阳“8•11”事故看安全责任追究

2、我国安全管理理念的演变

“牺牲”→“安全第一”→“以人为本”→“生命至上”

3、习近平论安全

六大要点

 强化红线意识，实施安全发展战略

 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

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

 加快安全监管方面改革创新

 全面构建长效机制

 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

十句硬话

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关于安全的重要指示

4、安全管理四个层次

层次一：经验管理

层次二：制度管理



层次三：风险管理

层次四：文化管理

5、什么是安全意识？

意：注意，识：辨识

安全敏感性在保障安全中的作用

〖案例〗仙游火车站突发事件

6、安全管理要具备的三个意识

 安全是相对的，不安全是绝对的

 要解决安全教育、培训效果差的问题

 保障安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

 解决员工要我安全还是我要安全的问题

 安全是需要知识和技能的

 提升员工的安全敏感度，解决安全管理的落地问题

7、从事故形成机理理解国家政策

 危险源、隐患和事故的关系

 危险源→隐患

 隐患→事件或事故

 安全管理的核心：危险源是否得到有效屏蔽或隔离

 风险控制两大要素

 隔离

 高调

第二讲  安全生产法规政策

1、关于法与法律、法规

 法的概念



 法的特征

2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

 国家根本大法：宪法 

 国家基本法：刑法、民法、民法典

 劳动综合法：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

 安全与健康基本法：安全生产法、职业病防治法

 专门安全法    

 消防安全 （消防法）； 

 矿山安全（矿山安全法）；

 道路交通安全（道路交通安全法）；

 铁路交通安全（铁路法）；

 水上交通安全

 民用航空安全（民用航空法）。

 行政法规：安全条例、规章、规程、规定

3、法规体系之关系

 法律：管理依据

 规范：基本程序

 标准：落实工具

 制度：行为准则

8、《刑法》与安全

 重大责任事故罪

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（修订）

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

 危险作业罪（新增）



 危险物品肇事罪

 不报或者谎报事故罪

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

 ……

9、 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与安全

 2020 年 12月 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

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，于 2021 年 3月 1日

起施行。

 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第三项规定，将刑法第一百三十

四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，或者明知存在

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，仍冒险组织作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

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

拘役；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”

 与修改前相比，增加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】的情形：明知

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，仍冒险组织作业。

 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三十四条

之一：“在生产、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，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

险的，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：

 （一）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

救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息的；

 （二）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、停止施工、

停止使用有关设备、设施、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，

而拒不执行的；



 （三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，擅自从

事矿山开采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，以及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储

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。”

4、《安全生产法》主要内容

 总则

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

 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

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

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

 法律责任

 附则。

5、 《安全生产法》明确了企业安全生产的十项要求

 1. 设备、设施、生产工艺本质安全

 2.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其人员配置

 3. 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及管理

 4.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及执行

 5. 建设项目三同时

 6. 安全生产资格人员上岗制度

 7. 安全生产检查、隐患排查与治理

 8. 作业现场安全及特殊作业管理

 9. 事故应急预案及应急演练

 10.事故报告及事后处置、整改

6、 《安全生产法》关于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

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



 生产经营单位各岗位负责人的职责

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

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

 从业人员应履行的安全生产义务

7、 《民法典》与安全

 《民法典》介绍

8、 《民法典》相关条款

 《民法典》（侵权责任编）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

       宾馆 、商场 、银行、车站、机场、体育场馆、娱乐场

所等经营场所、公共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

的组织者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当承

担侵权责任。

    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；

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，承担相

应的补充责任。经营者、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，

可以向第三人追偿。

 《民法典》（侵权责任编）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

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

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，可以

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。

劳务派遣期间，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

他人损害的，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；劳

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三讲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

1、国务院安委办 2017 年 29号文

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知

2、高度重视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明确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内涵

充分认识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重要意义

3、建立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依法依规制定完善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 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建立、健全企业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 明确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（含劳务派遣人员、实习

学生等）的安全生产责任、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

 安全生产责任制应覆盖本企业所有组织和岗位，其责任内容、

范围、考核标准要简明扼要、清晰明确、便于操作、适时更新

 企业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要力求通俗易懂

4、建立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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公示

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培训

加强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考核管理

5、 加强对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监督检查

明确对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

监督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
 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情况

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公示情况

 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培训情况

 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情况



强化监督检查和依法处罚

6、 突出工作重点，明确两方面的工作任务

企业要依法依规制定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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全员安全生

产责任制的监督检查

7、 企业如何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

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建立、健全企业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

制定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标准

明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涵盖范围


